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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运货物留置权作为承运人保障债权实现的重要担保物权，在《海商法》与《民法典》的规范冲突下面

临适用困境。《海商法》第87条将留置货物严格限定为“债务人所有的货物”，而《民法典》第836条
允许留置“相应的运输货物”且不设权属限制，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裁判分歧。当前困境主要体现在：

商事留置权性质不明确，导致对“同一法律关系”要件的认定存在争议；权属限制与国际贸易中货物所

有权频繁转移的现实脱节，增加承运人审查负担；处置程序单一僵化，仅允许法院拍卖的方式影响债权

实现效率。为完善制度，建议明确海运货物留置权的商事属性，放宽权属限制，优化处置程序，以平衡

各方权益，促进航运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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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ecurity interest for carriers to protect the realization of creditor rights, maritime 
cargo liens face application dilemmas under the conflicting regulations of the Maritime Code and 
the Civil Code. Article 87 of the Maritime Code strictly limits the lien on goods to “goods owned by 
the debtor”, while Article 836 of the Civil Code permits liens on “correspondingly transported goods” 
without ownership restrictions, leading to discrepancie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current dilemmas 
primarily manifest in: the ambiguous nature of commercial liens, resulting in disputes o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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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the criteria for “the same legal relationship”; a disconnect between ownership re-
strictions and the frequent transfer of ow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creasing the scrutiny bur-
den on carriers; and a rigid disposal procedure that only allows court auctions, affecting the effi-
ciency of debt realization. To improve the system, it is recommended to clarify the commercial na-
ture of maritime cargo liens, relax ownership restrictions, and optimize disposal procedures to bal-
anc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hipp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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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关于货物留置权的规定呈现显著规范冲突。《民法典》第 836 条允许承运人

留置“相应的运输货物”，未对货物权属作出限制；而《海商法》第 87 条将留置范围严格限定为“债务

人所有的货物”。这种立法差异在青岛海事法院审理的万通公司诉诚通公司一案中引发直接争议——法

院以货物非债务人所有为由驳回承运人留置权主张，凸显两法适用在实务中的矛盾张力。1更深层的制度

冲突体现在当国际海运中货物所有权随提单流转发生转移时，承运人若依据《海商法》行使留置权，需

承担货物权属的严格审查义务，这与国际贸易中货物流转的高频性特征严重脱节；而《民法典》在国内

运输中确立的“非权属限制”规则，又因《海商法》作为特别法的优先地位，难以适用于国际海运场景，

这种规则割裂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在上海立伟公司留置权纠纷案中 2，承运人因无

法证明货物属债务人所有而丧失留置权，而类似情形在国内运输中则可能被认定留置权成立。上述冲突

进一步衍生出商事留置权适用难、留置物处置程序僵化等连锁问题。《海商法》并未明确海运货物留置

权是否属于商事留置权的一种，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同时第 88 条限定留置物处置仅能

申请法院拍卖，与《民法典》第 453 条允许的协议折价、变卖等多元方式形成效率反差，难以有效保护

承运人的权利，导致其债权实现不及时。如何在《民法典》与《海商法》的规范体系中重构海上货物留置

权规则，既尊重海上运输的特殊性，又契合商事交易的效率原则，成为司法实践与立法完善亟待解决的

核心命题。 

2. 海运货物留置权概述 

为了规范国际之间海洋运输的有序运行，保护承运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我国《海商法》在结合本国

实际，参考国外成熟观点的基础上，依据公平原则，赋予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在特定情况

下自行扣押货物的权利，此即海运货物留置权。《海商法》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海运货物留置权是

一项特别的留置权，其本质是一种由法律直接规定的担保物权，最终目的在于维系交易安全，规范现实

交易活动。 
《海商法》第 87 条规定，海运货物留置权是涉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承运人享有的针对货物的

 
1万通某公司、中国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青岛海事法院，(2023)鲁 72 民初 450 号。 
2上海立伟物流有限公司、海南临海船务有限公司等留置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 2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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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权，是指承担运输义务的承运人为获得运费及其他应收费用而对相关货物享有继续占有、变价和优

先受偿的权利。一般而言，海运货物留置权具有法定性、从属性和不可分性的特征，其成立要件包括：

其一，承运人合法占有他人的货物；其二，债务人迟延给付债务；其三，债务与债权之间存在牵连关系。

在海运实务之中，承运人作为在运输过程中付出巨大努力并承担较大风险的一方当事人，赋予其该项权

利将更有利于其在特定情况下维护自身利益，是平衡合同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重要手段，因此法律允

许承运人在特定情况下合理的行使货物留置权。但随着实践的发展，海运货物留置权在司法实践中的适

用，亦产生了诸多争议与困境。 

3. 海运货物留置权的适用困境 

(一) 商事留置权的适用争议 
《民法典》第 448 条创设“企业间留置不要求同一法律关系”的商事例外，即“商事留置权”，而

海运货物留置权规定在我国具有鲜明商事属性的《海商法》之中，但对其是否属于商事留置权却没有明

确的规定。学界对《海商法》留置权是否属于商事留置争议不断：支持论者认为，国际海运中的留置权

应适用商事留置规则，无需牵连关系，即“船舶留置权符合商事留置权的形成要件”[1]；反对论者则以

《海商法》第 87 条未明确豁免牵连关系为由，主张严格适用“同一法律关系”要件。这种理论分歧也在

司法实践中有所呈现，例如合东商贸有限公司案中 3，法院认为“博昌物流与基隆昌物流之间构成海上运

输代理合同关系，博昌物流已按约定向基隆昌物流支付足额的运输费用，基隆昌物流应当在货物运抵目

的港后及时向博昌物流交付货物。基隆昌物流主张因合东商贸拖欠其他款项的原因留置案涉货物，但基

隆昌物流所主张的债务关系与本案的货物运输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符合留置权成立的条件”，也即留

置的货物与债权需基于同一运输合同。而在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案中 4，法院认为“金枪鱼钓公司

除拖欠‘天祥 18’轮的船舶修理费未付外，还拖欠了其他船舶的修理费及停泊费未付，且两公司均为企

业，依据企业间留置的规定，辽渔船舶公司就其他船舶的修理费及停泊费对‘天祥 18’轮享有企业间的

留置权”。 
此外，在海运实践中，如果海上货物运输的时间与承运人的信用账期时间重合，此时若还严格要求

承运人的海运货物留置权债权和标的物之间必须有牵连关系，那么承运人的留置权几乎可以说是难以适

用。 
(二) 留置货物的权属限缩 
1) 《海商法》“其货物”的文义解读 
关于《海商法》第 87 条“留置其货物”中的“其”字含义，傅廷中在其《海商法论》一书中认为，

留置的货物的所有权必须由合同的相对人所有，严格体现债权债务的相对性[2]。司玉琢也将此解读为“债

务人”，即留置的货物必须为债务人所有[3]。有学者认为，从规制留置权的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和演变

方向，可以看出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是在取消留置货物需为债务人所有这一限制，以保护承运人的利益[4]。
另有学者比较美国的海运货物留置权后，认为“承运人行使海运货物留置权”与“承运人占有货物”是

可分离的[5]。纵览而言，这种“限定债务人所有”的解释源于 1992 年立法时保护国内出口货主的政策考

量——避免承运人留置外国货主货物引发国际争议。但随着经济发展，在国际海运中，货物所有权可能

随提单流转多次变更，承运人难以实时核查权属。若严格遵循权属要件，承运人可能因提单背书转让、

国际贸易融资等原因，在货物交付前即丧失留置权行使基础，导致该权利“形同虚设”。如上海立伟公

 
3河北合东商贸有限公司、唐山曹妃甸博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等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大连海事法院，(2022)辽 72 民

初 544 号。 
4辽渔集团有限公司船舶工程分公司、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船舶修理合同纠纷，大连海事法院，(2021)辽 72 民初 14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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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案所示，货物在运输途中转卖后，承运人因无法证明货物属原债务人所有，丧失留置权。 
此外，万通公司案呈现了记名提单与货物权属的身份割裂所导致的混淆问题，该案中，提单载明收

货人为诚通公司，但货物实际属托运人精细材料公司所有，青岛海事法院以“诚通公司非债务人”为由，

认定承运人无权留置其所有的货物。该裁判意味着，按照《海商法》第 87 条的规定，当提单收货人非货

物所有人时，承运人需同时核查“债务人身份”与“货物权属”，而两者的割裂导致留置权行使几乎不可

能。 
2) 《民法典》的功能性扩张：从“权属审查”到“控制要件” 
《民法典》第 836 条规定货运合同下承运人可留置“相应的运输货物”，司玉琢教授解读为“不要

求货物属债务人所有，只需与债权数额相当”。该规则适用于国内沿海、内河运输，其核心逻辑是货物

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是运输行业常态，承运人留置已控制的货物更符合效率原则。对比《海商法》，

《民法典》的“相应货物”标准具有三重优势：其一，降低审查成本，承运人无需核查货物权属，仅需证

明货物与债权的数量对应关系；其二，契合交易实践，适应国内运输中“指示提单”“仓单流转”等所有

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场景；其三，衔接担保制度：与《民法典》第 448 条商事留置权规则形成体系化呼应。 
(三) 留置货物处置方式单一 
《海商法》第 88 条将留置物处置限定为“申请法院拍卖”，仅允许易腐烂变质货物提前拍卖；而《民

法典》第 453 条允许协议折价、变卖等多元方式。《海商法》的这种单一处置路径，在实践中容易产生

问题：其一是效率问题，申请法院拍卖留置物，虽然在我国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中

有相关的规定 5，但实务中，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成本，而且还要将这些费用纳入实现债权

的成本，不利于承运人行使留置权的优化配置。而《民法典》第 453 条规定：“留置权人与债务人应当

约定留置财产后的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留置权人应当给债务人六十日以上履行

债务的期限，但是鲜活易腐等不易保管的动产除外。债务人逾期未履行的，留置权人可以与债务人协议

以留置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留置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相对而言，《民法典》对于留置

物的处置方式比《海商法》的规定更为多样灵活，更有利于债权人合理实现其留置权；其二是货物价值

贬损问题，特别是工业原料等货物在留置期间可能因市场价格波动贬值，在实务中，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以及时间成本，而且还要将这些费用纳入实现债权的成本，不利于承运人行使留置权的优化配置。 
理论释义的模糊性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同处理方式：在新鑫海航运公司诉弈帆公司案中 6，承运人

因等待法院拍卖程序，导致价值 200 万元的货物在 60 日留置期内产生 40 万元保管费，最终拍卖款仅覆

盖部分债权；而在秋明公司诉汇进公司案中 7，法院认为“汇进公司由于目的港无对应司法拍卖程序，且

申请官方拍卖将拖延更多的时间，造成更大损失。综合我国法律规定和国际航运市场的一般惯例，汇进

公司留置货物并予以变卖的做法并无不妥之处”。侧面反映《海商法》处置规则与实务的脱节。从这方

面看，《海商法》处置程序存在僵化缺陷。这种差异本质上体现两法对“司法介入强度”的不同态度：

《海商法》基于海事纠纷的专业性，倾向于司法主导；《民法典》则更注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 

4. 海运货物留置权的完善 

(一) 明确商事留置权的适用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专业性较强，国家之间的海上货物贸易，涉及海关、进出口报税等多项专业领域，

需要专业的代理人在其中为各国客户以及所涉及的港口国家做好规划和手续。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标的物

 
5参见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有关“拍卖船载货物”的规定，以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司法解释第 40 条规定：“申请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 88 条规定申请拍卖留置的货物的，参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拍卖船载货物的规定执行。” 
6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因与武汉弈帆工贸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 76 号。 
7徐州秋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上海汇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上海海事法院，(2019)沪 72 民初 215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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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当下一般的跨国海上货物承运公司是不会接受自然人进行海上货物运输需求的，自然

人若想通过船舶进行跨国海上货物运输，则需要委托适格的代理公司与承运人联系。同时如果自然人委

托运输的是小件零散物品，其代理人为了优化资源节约成本，一般是采取并箱操作的模式，这种情况下，

提单等运输单证上注明的则是委托公司。可见，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其最终呈现的双方当事人大部分

为商事主体，委托运输行为也应被视为商事行为。 
因此，明确《海商法》中的留置权属于商事留置权，无需满足“同一法律关系”要件便至关重要。商

行为具有连续性，若要求每次交易的债权与留置物严格牵连，将损害交易效率。可以允许承运人就连续

运输中的多笔债权，留置任意一批次货物，但价值需相当，同时否定实践中“历史航次债务不得留置当

前货物”的机械认定。 
(二) 修改留置货物的权属限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法规范上，《海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已将原《海商法》第 87 条“留置

其货物”修改为“留置相应的货物”，这意味着对“债务人所有”要件的限制排除。这是因为原条文所依

存的立法当时保护出口货主的背景情况，已不适应国际贸易中货物所有权频繁转移的现状。换言之，这

是将对留置货物的要求从“权属审查”转为“控制要件”，只要处于承运人控制之下，在托运人或收货人

不支付相关费用时即可留置所占有的货物，以此扩张可留置货物的范围，这也与《民法典》第 836 条的

规定相衔接。 
在司法裁判上，可采取货物权属审查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即确立“占有推定所有”的原则。在承

运人留置货物时，推定为债务人所有，第三人主张权属需提供充分证据。由于国际海运中货物所有权频

繁转移，承运人难以实时核查，举证责任倒置可减轻其审查负担。例如规定“承运人提交货物交付单据

(如提单、装箱单)即可证明占有合法性；收货人或第三方主张货物非债务人所有的，需提供买卖合同、所

有权转移凭证等证据；对记名提单货物，承运人仅需证明债务人系提单记载的托运人或收货人”等规定。 
(三) 优化留置货物的处置方式 
《海商法》第 88 条规定行使留置权期限为六十日，从实际利益的角度来说，在承运人从事跨多国运

输时，会限制承运人的留置权，不利于保护承运人的合法权益。承运人主张其债权，必须等待六十日，

这必然会令在留置期间内承运人的留置成本增加，只有超过这个宽限期，债权人才能够依法申请拍卖。

海上货物运输往往与国际贸易有关，鉴于此，可以对《海商法》第 88 条进行必要的修改，并且可以有选

择性地参照国外立法和国际惯例，适当地缩短上述宽限期，以更好地维护承运人的利益。例如吸收《民

法典》第 453 条规定，增设“允许承运人通过协议折价、变卖等方式处置留置物，或委托拍卖行变卖”、

“对保管费用可能超过货物价值的，承运人可自行变卖并提存价款”、“明确法院拍卖为补充程序，仅

在当事人无法达成协议时适用”等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单方委托拍卖缺少法律监督，对债务人及货物所有人来说有失公允。作为货物的承

运人，只能证明自己有留置权，而无法指明货物的所有权人，因此在实践中可以对此种情况加以限制，

例如承运人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委托拍卖正当以及拍卖价款在当时是合理的举证责任。 

5. 结语 

海运货物留置权制度作为平衡承运人权益与贸易流通效率的关键机制，其法律适用的协调性直接影

响国际航运秩序的稳定性。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规范冲突与司法困境，本质上是《民法典》作为民事

基本法的一般性规则与《海商法》作为商事特别法的特殊性规则之间的体系张力体现。当前《海商法》

与《民法典》的规范冲突已导致司法裁判分歧，暴露出商事留置权性质模糊、货物权属限缩僵化、处置

程序效率低下等深层矛盾。这些困境的根源在于立法未能充分回应国际贸易中货物所有权流转高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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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单功能金融化等现实需求，使得承运人陷入权利救济与合规审查的两难境地。破解困局需回归制度功

能本源：一方面，应明确海运货物留置权的商事属性，豁免“同一法律关系”要件，以契合海上运输连续

性与交易效率需求；另一方面，修正“留置其货物”的权属限定，改采“控制要件”标准并辅以举证责任

倒置规则，缓解承运人审查负担。同时，引入协议折价、变卖等多元处置方式，构建分层级的留置权实

现路径，方可实现承运人债权保障与货物流转安全的动态平衡。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与国际贸易复杂化的背景下，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完善不仅关乎承运人

与货主的权益平衡，更涉及我国海事司法公信力的国际形象。通过《海商法》与《民法典》的规则衔接，

建立符合国际航运实践的留置权制度，既能提升我国作为航运大国的法律话语权，也为跨境贸易纠纷提

供更具可预见性的裁判规则。海运货物留置权的国际性特征要求其规范设计需兼顾国内法与国际公约的

体系协调，这既是法治进程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海运事业与国际贸易繁荣的制度保障。未来《海商法》

修订中，需立足本土实践需求，吸收国际航运惯例，通过规则协调弥合法律冲突，为全球海运贸易提供

更具适应性的制度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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